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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文件
普府〔2024〕25 号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

徐慧敏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

区人民政府决定：

任命徐慧敏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才工作局局长（试）；

任命李银为上海市普陀区经济委员会主任、上海市普陀区粮

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（兼）；

任命许磊为上海市普陀区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（兼），免去其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风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任命张军为上海市普陀区信息化委员会主任、上海市普陀区

政务服务办公室主任（兼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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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杨岳为上海市普陀区重大项目推进办公室常务副主任；

任命孟祥晨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风新村街道办事处主

任；

任命朱小林为上海市普陀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（兼）；

任命朱蕾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；

任命刘晔翔为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；

任命刘洪亮为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
任命何华彬为上海市普陀区信访办公室副主任；

任命廖春燕为上海市普陀区信访办公室副主任；

任命郑华为上海市普陀区信访办公室副主任；

任命王伟舜为上海市普陀区信访办公室副主任；

任命尹欣为上海市普陀区数据局副局长，免去其上海市普陀

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任命顾呈健为上海市普陀区投资促进办公室副主任；

任命刘伟峰为上海市普陀区重大项目推进办公室副主任；

任命陈琦为上海市普陀区重大项目推进办公室副主任（试）；

任命应雯文为上海市普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（试）、上

海市普陀区卫生健康监督所所长；

吴磊按期正式任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副院长；

免去李莉的上海市普陀区行政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李刚的上海市普陀区经济委员会主任、上海市普陀区粮

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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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李文波的上海市普陀区信息化委员会主任职务；

免去张建东的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、上海市普陀区农业办公

室主任职务；

免去吕升昂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职务；

免去陆海的上海市普陀区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鲁瑶的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黄维岳的上海市普陀区农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赵珞颖的上海市普陀区农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郑华的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。

因机构改革原因调整或撤销的部门，其涉及的相关人员原职

务自然免去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3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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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、各民主党派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27日印发


